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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渝北卫健函〔2025〕61 号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重庆市渝北区政协十六届委员会四次会议

第 236 号提案的复函

朱红霞：

您提出的《关于提升医疗机构采购人员素质，降低采购风险

的建议》（第 236 号）收悉。首先感谢您对我区卫生健康事业的

关心和支持；对此建议，我委高度重视，委主要领导作了批示，

多次召集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专题研究，并多次与区财政局、区

发改委沟通协调，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医疗机构的药械采购属于廉政风险较大的重点领域，近年来，

对公立医疗机构药械采购的巡视巡察、纪检监察、专项审计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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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不断在进行。为切实规范我区公立医疗机构药品耗材及医疗器

械采购管理，我委从日常监督着手，加强对公立医疗机构药械采

购的监管力度；从人员培训着手，提升采购人员政策理解能力；

从建章立制着手，建立健全我区公立医疗机构药械采购管理的体

制机制。

一是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医疗机构药品耗材及医疗器械采购

管理。为加强对医用药品耗材的日常监管，我委将医用耗材遴选

纳入内部审计、日常监督检查范围，并联合区医保局印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药品医用耗材采购工作的通知》（渝北医保发〔2024〕

7 号），进一步药品耗材管理，要求区内公立医疗单位加强廉政

建设，根据政策调整及时更新单位管理制度，严格落实药品医用

耗材交易采购政策，规范交易采购行为。为规范公立医疗机构医

用设备采购管理，我委修订了全区医疗设备采购制度，印发《重

庆市渝北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采购实施管理办法》（渝

北卫健委〔2024〕16 号），督促单位严格履行医疗设备招投标程

序，压实采购人招投标主体责任，严格履行对招投标活动以及招

标代理机构的监管责任。同时 2024 年我委开展采购中的不正之

风专项整治行动、财会监督检查、药品耗材问题全覆盖排查等专

项行动或督查 7 次，要求区内公立医院对照全市药械采购及医疗

收费专项审计发现问题自查自纠，共发现并完成整改问题数 89

条。

二是加强人员培训，提高采购人员政策理解能力。为提高公

立医疗机构采购相关人员专业水平，我委及区内公立医院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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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培训 42 场次，参与培训人员共 4220 人次，培训覆盖药剂、

财务、审计、临床、检验、超声、放射、麻醉、护理等专业人员。

为提高相关专业人员业务能力，区财政局举办 2024 年业务能力

培训班，其中为教育和卫生系统单独安排一期培训，区内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三是建章立制，建立健全公立医疗机构药械采购管理的体制

机制。为规范区内公立医疗机构药品耗材及医疗器械的采购管理，

我委 2024 年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药品医用耗材采购工作的通

知》（渝北医保发〔2024〕7 号）、《重庆市渝北区公立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设备采购实施管理办法》（渝北卫健委〔2024〕16 号）。

为从源头上防范供应商、法人或代理人社保相关的问题，减少供

应商围标风险，我委已与区人社局建立社保查询通道，正式印发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建立采购项目参保信息查

询通道的通知》（渝北卫健〔2024〕175 号），要求公立医疗机构

50 万元及以上的采购项目，在采购结果公告后、签订采购合同

前先查询采购投标人的社保参保情况。2024 年我区公立医疗机

构申报查询政府采购项目共计 29 个，涉及 156 个供应商和 291

个法人（代理人），查询社保参保信息 339 人次。在我委指导下，

区内公立医院新增（修订）相关规章制度（项）27 项，如区人

民医院《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采购管理内部控制制度（2024

修订版）》（渝北医〔2024〕190 号）、区中医院《渝北区中医院

政府采购管采分离实施方案》等。

针对提案提出的对策建议，我委将加强与区财政局、区发改



— 4 —

委的沟通协调，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采购活动。一是继续深化卫

生健康行为监督，持续加强对公立医院的监管。结合为期一年的

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

整治、清廉医院建设等工作，持续组织开展医药购销领域系列专

项整治行动，保持高压态势，不断规范医药购销领域全环节、全

链条、全流程，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采购生态。二是继续完

善公立医疗机构药械采购管理的体制机制。我区将根据政府采购

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医共体制度，探索完善我区公立医疗机

构药械采购管理的体制机制，为采购人员提供充足的政策依据。

三是继续加强对采购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我委将持续组织相关

采购培训，并努力争取区财政局、区发改委的相应支持，切实提

升公立医疗机构采购人员必要的专业知识水平和采购政策理解

能力，从根本上提高采购效率，减少采购风险。

再次感谢您对渝北卫生健康工作的支持、关心和厚爱。

此复函已经杨政主任审签。对以上答复如有什么意见，请填

写《承诺事项落实情况回执》，并于收到答复函后的 20 个工作日

内，将回执邮寄、传真或拍照传给您所在联系（小）组，以便我

们进一步改进工作。

联系人：谭钦华，联系电话：023-672153。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 年 4 月 2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1 日印发


